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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承攬人抵押權登記之性質

發布日期: 2025-01-14

內文

• 一、法源依據

• (一) 民法第513條

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承攬人得就承攬

關係報酬額，對於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人為抵押權之登記；或對於將來完

成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預為抵押權之登記。

前項請求，承攬人於開始工作前亦得為之。

前二項之抵押權登記，如承攬契約已經公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就修繕報酬所登記之抵押權，於工作物因修繕所增加之價值限度內，優先於成

立在先之抵押權。

• (二) 土地登記規則第117條

承攬人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規定申請為抵押權登記或預為抵押權登記，除應提出第三十四條及

第四十條規定之文件外，並應提出建築執照或其他建築許可文件，會同定作人申請之。但承攬

契約經公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定作人。

承攬人就尚未完成之建物，申請預為抵押權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即暫編建號，編造建物登記

簿，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登記。

• 二、登記類型

• (一) 抵押權登記：針對定作人辦竣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

• (二) 預為抵押權登記：針對將來完成所屬定作人之建物。

• 三、性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513%E6%A2%9D


• (一) 抵押權登記：屬民法第860條普通抵押權範疇，惟應注意其登記內容應受民法第513條限

制，即擔保權利價值及範圍應以承攬約定報酬額為準。

• (二) 預為抵押權登記：係預先、暫時性登記，與已登記不動產之抵押權設定登記有別，主要

是保全未來建物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之抵押權登記請求權，故須俟未來建物完成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並將原本標示部之抵押權內容轉至該他項權利部後，始生預為抵押權轉換

為正式抵押權登記之效力，該抵押權始成立。

參考來源： 陳立夫，2024.11，土地法裁判精選-承攬人抵押權之登記，月旦法學雜誌，第354

期：15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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